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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第 21條  

  



一、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》(94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) 

第 6條 

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，掌理左列事項，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

條之規定： 

一、考試。 

二、公務人員之銓敘、保障、撫卹、退休。 

三、公務人員任免、考績、級俸、陞遷、褒獎之法制事項。 

考試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考試委員若干人，由總統提名，

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。 

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，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，

停止適用。 

  



二、《考試院組織法》(109 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) 

第 3 條 

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，定為七人至九人。 

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四年。 

總統應於前項人員任滿三個月前提名之；前項人員出缺時，繼任

人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 

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。 

 

第 4 條 

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： 

一、曾任大學教授十年以上，聲譽卓著，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二、高等考試及格二十年以上，曾任簡任職滿十年，成績卓著，

而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三、學識豐富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者。 

前項資格之認定，以提名之日為準。 

  



三、《公務人員任用法》(108 年 4 月 3 日修正公布) 

第 28 條第 1項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： 

一、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 

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三、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

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四、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五、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

或執行未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六、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。 

七、依法停止任用。 

八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 

九、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。但具

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，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。 

十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  



四、《國籍法》(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) 

第 10 條 

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，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： 
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。 

二、立法委員。 

三、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委員；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、

大法官；考試院院長、副院長、考試委員；監察院院長、

副院長、監察委員、審計長。 

四、特任、特派之人員。 

五、各部政務次長。 

六、特命全權大使、特命全權公使。 

七、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、委員；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。 

八、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。 

九、陸海空軍將官。 

十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。 

前項限制，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 

 

第 18 條 

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，自回復國籍日起三年內，不得任第十條第

一項各款公職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  



五、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(108年7月24日修正公布) 

第 21 條 

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非在

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，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、擔任公教或

公營事業機關 (構) 人員及組織政黨；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

二十年，不得擔任情報機關 (構) 人員，或國防機關 (構) 之下

列人員： 

一、志願役軍官、士官及士兵。 

二、義務役軍官及士官。 

三、文職、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。 

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，得依法令規定擔

任大學教職、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，

不受前項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之限制。 

前項人員，不得擔任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科技研究之職務。 

 


